
●《决定》规定，海南省
总体规划是战略性、综合性、
基础性、约束性的空间规划，
是全省空间规划行政管理的
依据，引领、指导和管控省级
相关规划以及市、县、自治县
总体规划；省级相关规划和
市、县、自治县总体规划应当
符合海南省总体规划。

海南省总体规划的法定地位

● 省 和
市、县、自治
县总体规划
是全省实施
国土空间用
途管制、编制
其他相关规
划的依据。

●主体功
能区划、生态保
护红线规划、城
镇体系规划等
六个空间规划
纳入省和市、
县、自治县总体
规划，作为专篇
（章）。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优化空间布局和资源配置,推进高质量发展

●《决定》规定，市、县、自
治县总体规划应当落实海南省
总体规划划定的生态保护红
线、永久基本农田和开发边界
三条控制线，符合海南省总体
规划确定的耕地、林地、建设用
地、海域和资源消耗上限、环境
质量底线等各项指标要求。

●对重点生态功能区以及
生态环境敏感区、脆弱区等区
域实行严格保护；建立耕地、林
地等资源占补平衡、调整置换
机制，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
利用效率；确立重大基础设施
和产业园区布局等，推进高质
量发展。

●明确了省规
划主管部门的督察
职能。同时对省和
市、县、自治县总体
规划修改、修编的
条件、程序、时限等
进行了规定。

确定了编审修督

●《决定》规定，市、县、自治县人民政
府负责组织编制市、县、自治县总体规划，
报省人民政府审批；省和市、县、自治县人
民政府规划主管部门具体负责省和市、
县、自治县总体规划的编制、修改、审查、
督察等相关的行政管理工作。

《关于加强重要规划控制区规划管理的决定》
《海南省城乡规划条例》

《海南经济特区土地管理条例》
《海南经济特区林地管理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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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图读懂“多规合一”改革配套法规体系

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实施海南省
总体规划的决定》

创新好
一套体制机制

制定好
一套法规

规范好
一张审批表

建设好
一个信息平台

落实好
一张蓝图

进一步健全空间规划法规、规范和技术标准体系，推动《海南省生态保护红线管理规定》《海南省
村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的修订，适时启动起草《海南省空间规划条例》，加快出台《海南省总体规划
督察办法》等政策文件，不断完善与“多规合一”改革相配套的政策法规体系，确保一张蓝图干到底。

率先在全国试点成立规划委员会，不断健全与“多规合一”改革相适应
的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当前规划多头管理的现状，统筹陆海空间、城乡空间
管控，实现全域空间统一管控。

推广建设项目并联审批，实行建设项目审批“一个窗口进、同一窗口
出”。推动建设项目全数字化报批，开展建设项目网上审查审批、报建等工
作，逐步实现用机器管好每一块地。

完善全省“多规合一”信息综合管理平台建设，开发查询统计、审查审批、监测
督察、辅助决策等四大应用功能模块，形成“1+4”的大数据管理信息平台系统，提
高行政审批效能，实现最严格、最高效管控。

加快完善统一的空间规划编制体系，开展全省生态保护红线校核优化工作，调整完善和报批市县总体
规划，深化“五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专项规划。加快推动开发边界内的城乡规划编制，开展城市设
计和建筑风貌管控，强化历史文化保护，加强对重要规划控制区的规划管控，依法上收重要规划控制区的
规划管理权限，稳步推进美丽乡村规划，推动农房报建管理工作，开展美丽乡村规划示范点建设。

4月3日

《关于实施海南省总体规划的决定》

坚持一张蓝图干到底

把开发边界中需要加强规划管
理的海岸带和生态环境敏感区的城
镇、旅游度假区、产业园区，海南岛
近岸可利用海岛和围填海区域，历
史文化保护区域，以及需要加强规
划管理的区域，通过名录管理纳入
重要规划控制区规划管控范围。

●规定制定和实施城乡规划应当符合省和市、县、自治县总体规划，
规划主管部门不得在城镇、旅游度假区和开发园区开发边界外做出建设
规划许可，建设用地不得突破开发边界，确定了开发边界的法定地位，同
时将旅游度假区规划、产业园区规划纳入城乡规划体系，将省域、市县域
城镇体系规划纳入省和市、县、自治县总体规划，搭建了符合“多规合一”
改革要求的城乡规划体系。

●规定农村新建住房不得超过三层，高度一般不得超过12米；位于生态
核心区的市、县、自治县应当按照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加强房地产开发管
控，停止新建外销房地产项目，实现生态绿心保护的硬约束。

●强化城市设计，将城市设计作为塑造城市特色风貌的有效手段贯
穿于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全过程，提高城镇建设水平。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规定市、县、自治县编制城市、镇等总体规划，
要充分征求教育、卫生、文化等部门意见。规划主管部门编制控制性详
细规划，要组织教育、卫生、文化等部门共同参与，落实学校（含中小学、
幼儿园）、医院、文化场所等用地范围或明确建设规模，强化民生保障。

省和市、县、自治县
林地保护利用规划作为
专篇（章）纳入省和市、
县、自治县总体规划。

明确省和市、县、
自治县总体规划是实
施林地管理的依据。

《关于加强重要规划控制区规划管理的决定》 《城乡规划条例》 《海南经济特区土地管理条例》

《海南经济特区林地管理条例》

编制和实施重要规划控制
区规划，应当遵循集中集约发
展、改善生态环境、控制开发强
度、塑造风貌特色，确定了管控
的总体原则；对海岸带开发、面
临海岸建筑物、历史文化保护区
域以及开发建设活动等，从多方
面提出了具体要求。同时规定，
重要规划控制区总体规划与总
体城市设计同步编制一并报批，
控制性详细规划与片区城市设
计同步编制一并报批，使城市设
计贯穿于规划编制全过程，坚持
高水平规划、高质量建设。

上收重要规划控制区的规划
管理权。将重要规划控制区总体
规划审批权统一上收至省政府，重
要规划控制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审
批权上收至省规划行政主管部门。

省和市、县、自治县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作为
专篇（章）纳入省和市、
县、自治县总体规划。

明确省和市、县、
自治县总体规划是实
施土地管理的依据。

2016年5月26日修订《海南经济特区海岸带保护与开发管理规定》

2016年7月29日制定《海南省生态保护红线管理规定》

“多规合一”法规体系正在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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